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53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字第1581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簡字

第138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並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8月。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7日凌晨3時20分

許，在甲○○經營址設嘉義縣○○鄉○○村○○000號之壹

七柒民宿，徒手竊取該民宿內沙發上的抱枕2個（價值共計

新臺幣500元），得手後離去。因認被告上開所為，涉犯刑

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語。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者，不罰，刑法第19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竊盜之罪嫌，係以證

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告父親乙○○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

光碟、現場照片為主要論據。經查：

（一）被告有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載之時間、地點，徒手

拿取抱枕2個乙情，業據證人甲○○於警詢、證人乙○○

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警卷第15-17頁、偵卷第14-1

5、22-24頁）。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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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警卷第27-36頁），此部分事實

可堪認定。

（二）被告於警詢時不時以微笑點頭、發出「嗯嗯」聲、手比向

父親之方式回應員警（警卷第9-11頁）。於偵查時，則以

微笑、點頭、手比OK之方式回應檢察官（偵卷第14-15

頁）。於本院訊問時，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之方式回應。

經本院以打字詢問是否為原住民？是的話舉右手，不是的

話，舉左手，被告則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但沒有舉手之

方式回應（朴簡卷第45-46頁）。證人乙○○於本院訊問

時陳稱：被告頭腦阿達，看過醫生，醫生說這是先天的，

出生就這樣了等語（朴簡卷第47頁）。可見被告之溝通、

理解能力，顯然與常人有異。

（三）被告有重度身心障礙，障礙類別為第1、2類，有身心障礙

證明在卷可查（警卷第39頁）。經本院調取被告之相關病

歷，委請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

基督教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鑑定過程綜合法院卷

宗、上開被告病歷、被告會談及其家屬訪談紀錄，又針對

被告為腦波、身體檢查、心理測驗、精神狀態檢查，得出

鑑定結果略以：「許員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大量協助，可

能接近重度障礙之水準，也與其身心障礙證明相吻合。精

神狀態檢查也發現許員無法口語溝通，情感憨笑，注意力

短暫，僅對簡單手勢有回應。故認為許員目前臨床上之精

神醫學診斷為重度智能障礙與重度聽障。抽象思考之表現

相當低落，其注意力/工作記憶容量也非常受限，使其無

法處理較複雜的訊息。若再考量其缺乏識字與口語溝通能

力，其對於行為違法或相關後續刑責均難以理解學習。故

推論許員涉案時之精神狀態符合刑法第十九條之一，因其

心智缺陷，致其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等情，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10月22日函

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為憑（朴簡卷第127、131-

135頁）。上開鑑定報告係精神科醫師依其專業知識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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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身、心理狀態及成長過程等各項形成、影響被告精神疾

病之因素相互參照，並佐以本案之案發經過、案發後被告

之供述及卷證資料予以通盤考量及檢視後，以客觀評估標

準診斷後所得之結論，應可信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堪信

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到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於上開時、地，竊取被害人所有之上

開物品，然被告為上開行為之際，其精神狀況導致其無法

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

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刑事處罰之目

的，則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應諭知

無罪之判決。從而，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認

知能力應無法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有刑法第19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等語，應屬可採。揆諸前揭法文意旨，其行為

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保安處分之說明：　　　

（一）被告有再犯之高度可能：

　　　被告於101、109、110、111、112、113年（3次）間，一

再犯竊盜罪，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

查。可見被告竊盜頻率越來越密集，足認被告有高度再犯

之可能。

（二）被告父親乙○○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我沒辦法教被告，他

之前也有去偷枕頭、尿布，他不知道不能偷東西。如果我

把門鎖起來，他會把鎖頭拆掉。之前被告偷東西，都是我

陪他去處理的等語。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希望可以監護被

告讓他改過，不然這樣真的沒辦法。他晚上都會偷跑出

去，他還有一條案件在虎尾，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

還沒去繳，一件在嘉義，罰金5千元是我去繳的等語。可

知被告父親乙○○對於被告行為之約束能力有限。辯護人

亦表示：雖然因為被告之理解學習能力有限，不會因為長

期監護而有機會改善，但命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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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現況下較為平衡適切之作法。

（三）上開鑑定意見書亦認：被告平時生活自理尚須監督，無法

獨自搭車旅行，不會使用金錢，缺乏物權觀念，多次私自

拿取別人的物品而涉多次竊盜，也曾因此人監服刑2個

月，然出獄後仍有類似行為，並無法因此記取教訓，做出

行為改變。其父顯也難以有效限制其行動，故足以認為被

告再犯之可能性高，建議應令入較結構之生活環境以為監

護，例如教養院之類的處所。

（四）被告需要透過相關之教育、行為規範等監督保護，期能以

相當之期間，導正其行為模式。於其現原本之生活環境，

被告與父親、弟弟同住，弟弟也有身心障礙，現均由父親

照顧。然被告父親無法對被告為有效約束，僅能不斷為被

告善後，其原生家庭之監督保護功能顯然不足。本院綜合

上情，認被告之控制能力明顯不足，日後確有受前揭精神

狀態未改善之情況下，再犯之可能性甚高，亦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是為確保被告能及早接受妥適之教育、監督，

並避免因被告上開症狀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危害，以期達

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兼衡被告本次犯罪之法定

刑度，以及行為矯正持續性，爰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

項前段規定，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以適當之方式，施

以監護8月。但執行中如認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依刑

法第87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併

予敘明。另經社工表示，被告現於嘉義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學習，作息固定，建議讓

其繼續在該設施，有本院電話紀錄1份在卷，亦併請執行

檢察官參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刑

法第19條第1項、第87條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美菁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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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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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53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指定辯護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1581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簡字第138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並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8月。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7日凌晨3時20分許，在甲○○經營址設嘉義縣○○鄉○○村○○000號之壹七柒民宿，徒手竊取該民宿內沙發上的抱枕2個（價值共計新臺幣500元），得手後離去。因認被告上開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語。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刑法第19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竊盜之罪嫌，係以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告父親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光碟、現場照片為主要論據。經查：
（一）被告有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載之時間、地點，徒手拿取抱枕2個乙情，業據證人甲○○於警詢、證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警卷第15-17頁、偵卷第14-15、22-24頁）。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光碟、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警卷第27-36頁），此部分事實可堪認定。
（二）被告於警詢時不時以微笑點頭、發出「嗯嗯」聲、手比向父親之方式回應員警（警卷第9-11頁）。於偵查時，則以微笑、點頭、手比OK之方式回應檢察官（偵卷第14-15頁）。於本院訊問時，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之方式回應。經本院以打字詢問是否為原住民？是的話舉右手，不是的話，舉左手，被告則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但沒有舉手之方式回應（朴簡卷第45-46頁）。證人乙○○於本院訊問時陳稱：被告頭腦阿達，看過醫生，醫生說這是先天的，出生就這樣了等語（朴簡卷第47頁）。可見被告之溝通、理解能力，顯然與常人有異。
（三）被告有重度身心障礙，障礙類別為第1、2類，有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查（警卷第39頁）。經本院調取被告之相關病歷，委請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基督教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鑑定過程綜合法院卷宗、上開被告病歷、被告會談及其家屬訪談紀錄，又針對被告為腦波、身體檢查、心理測驗、精神狀態檢查，得出鑑定結果略以：「許員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大量協助，可能接近重度障礙之水準，也與其身心障礙證明相吻合。精神狀態檢查也發現許員無法口語溝通，情感憨笑，注意力短暫，僅對簡單手勢有回應。故認為許員目前臨床上之精神醫學診斷為重度智能障礙與重度聽障。抽象思考之表現相當低落，其注意力/工作記憶容量也非常受限，使其無法處理較複雜的訊息。若再考量其缺乏識字與口語溝通能力，其對於行為違法或相關後續刑責均難以理解學習。故推論許員涉案時之精神狀態符合刑法第十九條之一，因其心智缺陷，致其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情，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10月22日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為憑（朴簡卷第127、131-135頁）。上開鑑定報告係精神科醫師依其專業知識就被告身、心理狀態及成長過程等各項形成、影響被告精神疾病之因素相互參照，並佐以本案之案發經過、案發後被告之供述及卷證資料予以通盤考量及檢視後，以客觀評估標準診斷後所得之結論，應可信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堪信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到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於上開時、地，竊取被害人所有之上開物品，然被告為上開行為之際，其精神狀況導致其無法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刑事處罰之目的，則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從而，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認知能力應無法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有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等語，應屬可採。揆諸前揭法文意旨，其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保安處分之說明：　　　
（一）被告有再犯之高度可能：
　　　被告於101、109、110、111、112、113年（3次）間，一再犯竊盜罪，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可見被告竊盜頻率越來越密集，足認被告有高度再犯之可能。
（二）被告父親乙○○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我沒辦法教被告，他之前也有去偷枕頭、尿布，他不知道不能偷東西。如果我把門鎖起來，他會把鎖頭拆掉。之前被告偷東西，都是我陪他去處理的等語。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希望可以監護被告讓他改過，不然這樣真的沒辦法。他晚上都會偷跑出去，他還有一條案件在虎尾，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還沒去繳，一件在嘉義，罰金5千元是我去繳的等語。可知被告父親乙○○對於被告行為之約束能力有限。辯護人亦表示：雖然因為被告之理解學習能力有限，不會因為長期監護而有機會改善，但命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應屬現況下較為平衡適切之作法。
（三）上開鑑定意見書亦認：被告平時生活自理尚須監督，無法獨自搭車旅行，不會使用金錢，缺乏物權觀念，多次私自拿取別人的物品而涉多次竊盜，也曾因此人監服刑2個月，然出獄後仍有類似行為，並無法因此記取教訓，做出行為改變。其父顯也難以有效限制其行動，故足以認為被告再犯之可能性高，建議應令入較結構之生活環境以為監護，例如教養院之類的處所。
（四）被告需要透過相關之教育、行為規範等監督保護，期能以相當之期間，導正其行為模式。於其現原本之生活環境，被告與父親、弟弟同住，弟弟也有身心障礙，現均由父親照顧。然被告父親無法對被告為有效約束，僅能不斷為被告善後，其原生家庭之監督保護功能顯然不足。本院綜合上情，認被告之控制能力明顯不足，日後確有受前揭精神狀態未改善之情況下，再犯之可能性甚高，亦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是為確保被告能及早接受妥適之教育、監督，並避免因被告上開症狀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危害，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兼衡被告本次犯罪之法定刑度，以及行為矯正持續性，爰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規定，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以適當之方式，施以監護8月。但執行中如認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依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併予敘明。另經社工表示，被告現於嘉義縣政府社會局委託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學習，作息固定，建議讓其繼續在該設施，有本院電話紀錄1份在卷，亦併請執行檢察官參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刑法第19條第1項、第87條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美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53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指定辯護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字第1581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簡字
第138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並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8月。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7日凌晨3時20分許
    ，在甲○○經營址設嘉義縣○○鄉○○村○○000號之壹七柒民宿，
    徒手竊取該民宿內沙發上的抱枕2個（價值共計新臺幣500元
    ），得手後離去。因認被告上開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
    項之竊盜罪等語。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者，不罰，刑法第19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竊盜之罪嫌，係以證
    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告父親乙○○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光碟
    、現場照片為主要論據。經查：
（一）被告有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載之時間、地點，徒手
      拿取抱枕2個乙情，業據證人甲○○於警詢、證人乙○○於警
      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警卷第15-17頁、偵卷第14-15、22
      -24頁）。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光碟、
      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警卷第27-36頁），此部分事實可堪
      認定。
（二）被告於警詢時不時以微笑點頭、發出「嗯嗯」聲、手比向
      父親之方式回應員警（警卷第9-11頁）。於偵查時，則以
      微笑、點頭、手比OK之方式回應檢察官（偵卷第14-15頁
      ）。於本院訊問時，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之方式回應。經
      本院以打字詢問是否為原住民？是的話舉右手，不是的話
      ，舉左手，被告則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但沒有舉手之方
      式回應（朴簡卷第45-46頁）。證人乙○○於本院訊問時陳
      稱：被告頭腦阿達，看過醫生，醫生說這是先天的，出生
      就這樣了等語（朴簡卷第47頁）。可見被告之溝通、理解
      能力，顯然與常人有異。
（三）被告有重度身心障礙，障礙類別為第1、2類，有身心障礙
      證明在卷可查（警卷第39頁）。經本院調取被告之相關病
      歷，委請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
      基督教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鑑定過程綜合法院卷宗
      、上開被告病歷、被告會談及其家屬訪談紀錄，又針對被
      告為腦波、身體檢查、心理測驗、精神狀態檢查，得出鑑
      定結果略以：「許員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大量協助，可能
      接近重度障礙之水準，也與其身心障礙證明相吻合。精神
      狀態檢查也發現許員無法口語溝通，情感憨笑，注意力短
      暫，僅對簡單手勢有回應。故認為許員目前臨床上之精神
      醫學診斷為重度智能障礙與重度聽障。抽象思考之表現相
      當低落，其注意力/工作記憶容量也非常受限，使其無法
      處理較複雜的訊息。若再考量其缺乏識字與口語溝通能力
      ，其對於行為違法或相關後續刑責均難以理解學習。故推
      論許員涉案時之精神狀態符合刑法第十九條之一，因其心
      智缺陷，致其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等情，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10月22日函及
      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為憑（朴簡卷第127、131-13
      5頁）。上開鑑定報告係精神科醫師依其專業知識就被告
      身、心理狀態及成長過程等各項形成、影響被告精神疾病
      之因素相互參照，並佐以本案之案發經過、案發後被告之
      供述及卷證資料予以通盤考量及檢視後，以客觀評估標準
      診斷後所得之結論，應可信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堪信被
      告於本案案發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到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於上開時、地，竊取被害人所有之上
      開物品，然被告為上開行為之際，其精神狀況導致其無法
      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
      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刑事處罰之目的
      ，則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應諭知無
      罪之判決。從而，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認知
      能力應無法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有刑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之適用等語，應屬可採。揆諸前揭法文意旨，其行為不
      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保安處分之說明：　　　
（一）被告有再犯之高度可能：
　　　被告於101、109、110、111、112、113年（3次）間，一
      再犯竊盜罪，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
      查。可見被告竊盜頻率越來越密集，足認被告有高度再犯
      之可能。
（二）被告父親乙○○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我沒辦法教被告，他之
      前也有去偷枕頭、尿布，他不知道不能偷東西。如果我把
      門鎖起來，他會把鎖頭拆掉。之前被告偷東西，都是我陪
      他去處理的等語。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希望可以監護被告
      讓他改過，不然這樣真的沒辦法。他晚上都會偷跑出去，
      他還有一條案件在虎尾，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還沒
      去繳，一件在嘉義，罰金5千元是我去繳的等語。可知被
      告父親乙○○對於被告行為之約束能力有限。辯護人亦表示
      ：雖然因為被告之理解學習能力有限，不會因為長期監護
      而有機會改善，但命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應屬現況
      下較為平衡適切之作法。
（三）上開鑑定意見書亦認：被告平時生活自理尚須監督，無法
      獨自搭車旅行，不會使用金錢，缺乏物權觀念，多次私自
      拿取別人的物品而涉多次竊盜，也曾因此人監服刑2個月
      ，然出獄後仍有類似行為，並無法因此記取教訓，做出行
      為改變。其父顯也難以有效限制其行動，故足以認為被告
      再犯之可能性高，建議應令入較結構之生活環境以為監護
      ，例如教養院之類的處所。
（四）被告需要透過相關之教育、行為規範等監督保護，期能以
      相當之期間，導正其行為模式。於其現原本之生活環境，
      被告與父親、弟弟同住，弟弟也有身心障礙，現均由父親
      照顧。然被告父親無法對被告為有效約束，僅能不斷為被
      告善後，其原生家庭之監督保護功能顯然不足。本院綜合
      上情，認被告之控制能力明顯不足，日後確有受前揭精神
      狀態未改善之情況下，再犯之可能性甚高，亦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是為確保被告能及早接受妥適之教育、監督，
      並避免因被告上開症狀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危害，以期達
      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兼衡被告本次犯罪之法定
      刑度，以及行為矯正持續性，爰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
      項前段規定，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以適當之方式，施
      以監護8月。但執行中如認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依刑
      法第87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併
      予敘明。另經社工表示，被告現於嘉義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學習，作息固定，建議讓
      其繼續在該設施，有本院電話紀錄1份在卷，亦併請執行
      檢察官參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刑
法第19條第1項、第87條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美菁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53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指定辯護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1581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簡字第138號），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並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8月。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17日凌晨3時20分許，在甲○○經營址設嘉義縣○○鄉○○村○○000號之壹七柒民宿，徒手竊取該民宿內沙發上的抱枕2個（價值共計新臺幣500元），得手後離去。因認被告上開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語。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刑法第19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竊盜之罪嫌，係以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被告父親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光碟、現場照片為主要論據。經查：
（一）被告有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載之時間、地點，徒手拿取抱枕2個乙情，業據證人甲○○於警詢、證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警卷第15-17頁、偵卷第14-15、22-24頁）。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光碟、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警卷第27-36頁），此部分事實可堪認定。
（二）被告於警詢時不時以微笑點頭、發出「嗯嗯」聲、手比向父親之方式回應員警（警卷第9-11頁）。於偵查時，則以微笑、點頭、手比OK之方式回應檢察官（偵卷第14-15頁）。於本院訊問時，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之方式回應。經本院以打字詢問是否為原住民？是的話舉右手，不是的話，舉左手，被告則以點頭、手比來比去，但沒有舉手之方式回應（朴簡卷第45-46頁）。證人乙○○於本院訊問時陳稱：被告頭腦阿達，看過醫生，醫生說這是先天的，出生就這樣了等語（朴簡卷第47頁）。可見被告之溝通、理解能力，顯然與常人有異。
（三）被告有重度身心障礙，障礙類別為第1、2類，有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查（警卷第39頁）。經本院調取被告之相關病歷，委請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基督教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鑑定過程綜合法院卷宗、上開被告病歷、被告會談及其家屬訪談紀錄，又針對被告為腦波、身體檢查、心理測驗、精神狀態檢查，得出鑑定結果略以：「許員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大量協助，可能接近重度障礙之水準，也與其身心障礙證明相吻合。精神狀態檢查也發現許員無法口語溝通，情感憨笑，注意力短暫，僅對簡單手勢有回應。故認為許員目前臨床上之精神醫學診斷為重度智能障礙與重度聽障。抽象思考之表現相當低落，其注意力/工作記憶容量也非常受限，使其無法處理較複雜的訊息。若再考量其缺乏識字與口語溝通能力，其對於行為違法或相關後續刑責均難以理解學習。故推論許員涉案時之精神狀態符合刑法第十九條之一，因其心智缺陷，致其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情，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10月22日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為憑（朴簡卷第127、131-135頁）。上開鑑定報告係精神科醫師依其專業知識就被告身、心理狀態及成長過程等各項形成、影響被告精神疾病之因素相互參照，並佐以本案之案發經過、案發後被告之供述及卷證資料予以通盤考量及檢視後，以客觀評估標準診斷後所得之結論，應可信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堪信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到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於上開時、地，竊取被害人所有之上開物品，然被告為上開行為之際，其精神狀況導致其無法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也缺乏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刑事處罰之目的，則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從而，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認知能力應無法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性，有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等語，應屬可採。揆諸前揭法文意旨，其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保安處分之說明：　　　
（一）被告有再犯之高度可能：
　　　被告於101、109、110、111、112、113年（3次）間，一再犯竊盜罪，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可見被告竊盜頻率越來越密集，足認被告有高度再犯之可能。
（二）被告父親乙○○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我沒辦法教被告，他之前也有去偷枕頭、尿布，他不知道不能偷東西。如果我把門鎖起來，他會把鎖頭拆掉。之前被告偷東西，都是我陪他去處理的等語。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希望可以監護被告讓他改過，不然這樣真的沒辦法。他晚上都會偷跑出去，他還有一條案件在虎尾，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還沒去繳，一件在嘉義，罰金5千元是我去繳的等語。可知被告父親乙○○對於被告行為之約束能力有限。辯護人亦表示：雖然因為被告之理解學習能力有限，不會因為長期監護而有機會改善，但命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應屬現況下較為平衡適切之作法。
（三）上開鑑定意見書亦認：被告平時生活自理尚須監督，無法獨自搭車旅行，不會使用金錢，缺乏物權觀念，多次私自拿取別人的物品而涉多次竊盜，也曾因此人監服刑2個月，然出獄後仍有類似行為，並無法因此記取教訓，做出行為改變。其父顯也難以有效限制其行動，故足以認為被告再犯之可能性高，建議應令入較結構之生活環境以為監護，例如教養院之類的處所。
（四）被告需要透過相關之教育、行為規範等監督保護，期能以相當之期間，導正其行為模式。於其現原本之生活環境，被告與父親、弟弟同住，弟弟也有身心障礙，現均由父親照顧。然被告父親無法對被告為有效約束，僅能不斷為被告善後，其原生家庭之監督保護功能顯然不足。本院綜合上情，認被告之控制能力明顯不足，日後確有受前揭精神狀態未改善之情況下，再犯之可能性甚高，亦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是為確保被告能及早接受妥適之教育、監督，並避免因被告上開症狀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危害，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兼衡被告本次犯罪之法定刑度，以及行為矯正持續性，爰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規定，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以適當之方式，施以監護8月。但執行中如認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依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併予敘明。另經社工表示，被告現於嘉義縣政府社會局委託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學習，作息固定，建議讓其繼續在該設施，有本院電話紀錄1份在卷，亦併請執行檢察官參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刑法第19條第1項、第87條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美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